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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
西航教发字〔2020〕3 号

关于做好 2020 年青年教师导师制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科研单位：

根据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办法》（西航院字﹝2015﹞

113 号）的规定，为贯彻落实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工作，加强对青年教师

导师制实施情况的考核，现将 2020 年导师制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考核范围

对 2019 年开始实施导师制培养的教师进行中期考核，对 2018 年开始

实施导师制培养的教师进行期满考核。具体考核人员名单见附件 1、附件

2。

二、考核类型及要求

（一）中期考核

培养周期满一年的接受中期考核。中期考核由各教学科研单位自主进

行。主要考核青年教师在培养过程中的个人发展规划、教学资料、听（助）

课记录，教学工作总结及导师指导意见等方面内容，并结合一年来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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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和教学质量情况等给出合格、不合格的考核结果。

各教学科研单位成立自主考核小组，小组应以本单位领导为组长，小

组成员不少于 5 名。考核完成后，将中期考核结果报教师发展中心备案。

（二）期满考核

培养周期满两年和被延期后期满的接受期满考核。期满考核由基层考

核、过程考核和效果考核组成。

1.基层考核形式及内容由各教学科研单位自行组织，考核结束后给出

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评价结果，评价结果报教师发展中心。

2.过程考核由教师发展中心会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处等部门对培

养对象培养期内的教学综合评价、听（助）课情况及教学质量等内容进行

评价，并给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评价结果。

3.效果考核以抽查的形式开展。学校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开展抽查听

课、资料检查等形式的考核工作，并给出评价结果。

（三）指导教师考核

对期满考核培养对象的指导教师进行考核。指导教师考核由各教学科

研单位自主进行，主要对指导教师在培养过程中的工作态度和指导能力进

行考核，考核结束后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，考核结果报教师发展

中心。考核结果为合格者，可继续担任指导教师；不合格者，延长一个学

期后重新进行考核,考核仍不合格者，暂停导师资格。

三、考核结果及应用

（一）中期考核结果按照合格、不合格等次进行确定。中期考核结果

将作为期满考核的参考之一。对中期考核结果不合格者，各教学科研单位

应加强培养对象及导师的日常督促与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期满考核结果按照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进行确定。各项评价结

果含 2个以上优秀，且无不合格的，考核结果为优秀；各项评价结果含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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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以上不合格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；其余考核结果为合格。

（三）期满考核结果在合格以上等次的，且导师考核结果为合格，给

予导师 2000 元奖励津贴。

（四）期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，不得继续承担课程主讲任务，应适

当延长培养期限（不超过一年），延长期内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务，本人

及导师当年不得评优，延长培养期结束后学校将重新组织考核，经考核仍

不合格者，直接调离教师岗位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请各教学科研单位将考核小组成员表（附件 3）、青年教师导师制培

养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（附件 4）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期满考核结果及

指导教师考核结果汇总表（基层考核）（附件 5）于 2020 年 12 月 9日报

教师发展中心(电子版发至 641035244@qq.com)。

文中涉及的相关附件材料可在教师发展中心网站“下载中心”下载。

附件：1.导师制中期考核人员名单

2.导师制期满考核人员名单

3.考核小组成员表

4.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

5.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期满考核结果及指导教师考核结果汇

总表（基层考核）

教师发展中心

2020 年 9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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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安航空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2020年9月26日印发


